
表 1　各系统噪声岗位分级情况

系统

名称

岗位

数

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

岗位数 % 岗位数 % 岗位数 % 岗位数 %

钻井 122 8 6.5 18 14.8 15 12.3 81 66.4

采油 166 139 83.7 20 12.1 4 2.4 3 1.8

井下 98 18 18.4 　5 5.1 33 33.7 42 42.8

固井 41 3 7.3 28 68.3 9 22.0 1 2.4

机械制造 13 3 23.1 　1 7.7 6 46.2 3 23.0

石油炼化 100 32 32.0 56 56.0 10 10.0 2 2.0

合计 540 203 37.6 128 23.7 77 14.3 132 24.4

2.3　各系统各噪声级别接触人数分布情况

由表 2可见 , 本次调查的噪声接触人数共有 4 260人 , 其

中 0级 1 748人 , 占 41.0%;Ⅰ 级 780人 , 占 18.3%;Ⅱ级

598人 , 占 14.0%;Ⅲ级 1 134人 , 占 26.7%。可见石油企业

噪声 0级 、 Ⅲ级岗位接触人数最多 , 0级岗位接触人数以采

油 、 石油炼化系统为主 , Ⅰ级岗位接触人数以固井 、 石油炼

化系统为主 , Ⅱ级岗位接触人数以机械制造 、 井下系统为主 ,

Ⅲ级岗位接触人数以钻井 、 井下系统为主。

表 2　各系统各级别噪声接触人群分布

系统

名称

接触

人数

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

接触

人数
%

接触

人数
%

接触

人数
%

接触

人数
%

钻井 962 161 16.8 134 13.9 104 10.8 563 58.5

采油 1 308 1 100 84.1 154 11.8 35 2.7 19 1.4

井下 770 139 18.0 62 8.1 233 30.3 336 43.6

固井 324 22 6.8 223 68.8 76 23.5 3 0.9

机械制造 102 21 20.6 8 7.8 49 48.0 24 23.6

石油炼化 794 305 38.4 199 25.1 101 12.7 189 23.8

合计 4 260 1 748 41.0 780 18.3 598 14.0 1 134 26.8

　　由表 1、 2可见 , 采油 、 石油炼化系统的 0级噪声岗位率

和接触人群率最高 , 说明其接害水平低 (与其设有值班室 ,

工人接噪时间短有关);而钻井 、 井下 、 石油机械制造系统的

Ⅱ 、 Ⅲ级噪声岗位率和接触人群率较高 , 说明噪声危害较重

和接触人群较多的岗位以上述系统为主。

3　讨论

3.1　本次对华北石油企业的 6个系统的 540个岗位 , 4 260人

进行噪声分级调查说明石油企业噪声危害重 , 人群分布广 ,

540个岗位中均存在Ⅰ级以上的噪声作业岗位 , 以Ⅱ 、 Ⅲ级岗

位比例较高 , 0、 Ⅲ级岗位率和接触人群率最高。华北油田噪

声危害与全国其他企业相比较重 , 存在较高比例的 Ⅱ 、 Ⅲ级

噪声岗位和接噪人数 , 提示华北石油目前生产性噪声危害严

重 , 人群分布广 , 噪声控制管理工作水平有待迅速提高。

3.2　根据本次调查 , 对华北油田噪声岗位进行分级管理。 0级

岗位以健康监护为主 , 不定期噪声监测为辅;Ⅰ、 Ⅱ级岗位应定

期开展噪声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 , 有计划地采取改造措施 , 如

设置较好隔声效果的值班室或操作室 (采用双层门窗 , 内贴附

吸声材料);Ⅲ级噪声岗位应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, 定期开展噪

声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。对于在钻井 、 井下 、 石油机械制造系

统中的Ⅲ级噪声岗位 , 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革新以降低噪声

危害级别 , 在短时间内达不到的情况下 , 建议坚持配用噪声防

护耳塞耳罩等个体防护用品 , 建立一整套的管理措施, 加强噪

声防护用品的使用 、 保管 、 更换 、 督导检查;加强健康监护 ,

切实做到上岗前 、 岗中和离岗时听觉系统的健康检查;提高卫

生行政部门及职防所对此项工作重要性认识 , 定期进行督导检

查 ,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, 强化工人自我防护重要性的认识。本

次调查提示, 今后应加强预防性监督管理工作 , 做好职业危害

预评价 , 对于新 、 改、 扩建设项目, 应严格遵守 “三同时” 的

原则 , 按时间限值和噪声强度容许值来验收。根据噪声岗位强

度分级标准进行分级管理。

3.3　噪声危害分级结果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, 说明噪声

分级的评价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, 然而噪声

作业环境往往同时存在其他有害因素 , 如高温 、 震动 、 某些

化学毒物等 , 其可能加强噪声的不良影响;同时该分级标准

不适用于脉冲噪声作业 , 建议在制定噪声危害程度标准时 ,

应尽可能考虑以上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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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三明市不同年代 24年煤工尘肺患病情况调查结果

表明 , 随着年代的推移 , 煤工尘肺检出率逐渐增高 , 其发病

工龄 、 晋期年限延长 ,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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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掌握我市煤工尘肺的发病特点和规律 , 进而制定出科

学的防治措施 , 我们对本市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患病情况进行

了调查分析 , 现报告如下。

1　资料与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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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我市不同年代 24年职业性体检及煤工尘肺患病情

况。通过建立全市煤工尘肺资料数据库 , 以集体或全民所有

制煤矿接触粉尘作业 2年以上工人为调查对象 , 调查患病数 、

分析发病工龄 、 晋期年限 , 并应用 SPPSS13.0统计软件进行

分析。

2　结果

2.1　煤工尘肺检出情况

1986— 1989年诊断煤工尘肺 223例 , 检出率为 4.58%;

1990— 1999年诊断1 347例 , 检出率为 6.41%;2000— 2010年

4月诊断 807例 , 检出率为 7.81%。经统计分析 , P<0.01;

两两比较 P<0.01, 各年代间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详见表 1。

表 1　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检出情况

诊断年代 体检人数 Ⅰ期例数 Ⅱ期例数 Ⅲ期例数 合计 检出率 (%)

1986 ～ 4 874 210 10 3 223 4.58

1990 ～ 20 984 1 317 27 3 1 347 6.41

2000 ～ 10 337 746 59 2 807 7.81

合计 36 195 2 273 96 8 2 377 6.57

2.2　不同年代煤工尘肺不同期别发病工龄分析

上世纪 80、90年代尘肺平均发病工龄分别为 19.20、21.44

年 , 2000年以后煤工尘肺平均发病工龄为 23.35年, 不同年代不

同期别平均发病工龄经检验 , P值均 <0.01, 详见表 2。

表 2　不同年代 、 不同期别煤工尘肺发病工龄分析 (x±s) 年

年代
Ⅰ期 Ⅱ期 Ⅲ期 合计

例数 发病工龄 例数 发病工龄 例数 发病工龄 例数 发病工龄

1986～ 210 19.03±6.62 10 21.34±6.63 3 22.13±1.82 223 19.20±6.58

1990～ 1 317 21.46±6.53 27 21.96±8.05 3 16.31±1.75 1 347 21.44±6.55

2000～ 746 23.91±8.11 59 15.43±7.34 2 18.88±1.24 807 23.35±8.31

合计 2 273 21.57±7.40 96 18.15±7.62 8 18.36±3.14 2 377 21.40±7.43

2.3　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晋级情况

2.3.1　1986— 1989年新诊断的尘肺病例中 , 76例从Ⅰ 期尘

肺晋升Ⅱ期 , 平均晋期年限 4.47年;上世纪 90年代新诊断

的尘肺病例中 , 408例从 Ⅰ 期尘肺晋升 Ⅱ期 , 平均 4.2年;

2000年以后新诊断的尘肺病例中 , 143例从 Ⅰ 期尘肺晋升Ⅱ

期 , 平均 6.53年。不同年代晋级年限比较 , 差异有统计学意

义 (P<0.05)。上世纪 80、 90年代与 2000年以后尘肺晋期

年限比较 , P<0.01, 说明上世纪 80、 90年代Ⅰ 期晋Ⅱ期年

限明显低于 2000年以后发病的尘肺患者。

2.3.2　1986— 1989年新诊断的尘肺病例中 , 14例从Ⅱ期尘

肺晋升Ⅲ期 , 平均晋期年限 5.56年;上世纪 90年代新诊断

的尘肺病例中 , 64例从Ⅱ期尘肺晋升 Ⅲ期的时间 , 平均 6.22

年;2000年以后新诊断的尘肺病例中 , 46例从 Ⅱ期尘肺晋升

Ⅲ期 , 平均 11.69年。不同年代晋级年限比较 , 差异有统计

学意义 (P<0.05)。上世纪 80、 90年代与 2000年以后发病

尘肺患者比较 P<0.01, 说明上世纪 80、 90年代 Ⅱ晋Ⅲ期年

限明显低于 2000年以后发病的尘肺患者。详见表 3。

表 3　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晋级情况 (x±s) 年

年代
Ⅰ ※Ⅱ期 Ⅱ※Ⅲ期

例数晋级平均年限 范围 例数晋级平均年限 范围

1986～ 76 4.47±3.65 0.75～ 15 14 5.56±3.10 1～ 10.5

1990～ 408 4.20±3.68 0.41～ 29 64 6.22±5.15 1～ 25.3

2000～ 143 6.53±5.26 0.04～ 26 46 11.69±4.87 2～ 26

合计 627 4.69±4.12 0.04～ 29 124 8.04±5.51 1～ 26

3　讨论

3.1　调查分析表明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检出率上世纪 80年代

为 4.58%、 90年代为 6.41%, 2000年以后为 7.8%, 呈现增

高趋势 , 不同年代检出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。这可能与随着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的颁布实施 , 用人单位重视防尘工作 , 对作

业工人进行了职业性体检有关 , 从而发现尘肺病人增加。

3.2　我市煤矿煤工尘肺上世纪 80年代与 90年代平均发病工

龄为 19.20 ～ 21.44年 , 而Ⅰ期晋Ⅱ期平均年限为 4.20 ～ 4.47

年 , Ⅱ期晋Ⅲ期平均年限为 5.56 ～ 6.22年;2000年以后尘肺

平均发病工龄为 23.35年 , 而 Ⅰ 期晋 Ⅱ期平均年限为 6.53

年 , Ⅱ期晋Ⅲ期平均年限为 11.69年。 这可能与上世纪 90年

代以前随着我国乡办煤矿的发展 , 大多数煤矿作业场所未采

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, 个别小煤矿未全部采取湿式作业 , 作业

环境粉尘浓度高 , 厂矿企业单位领导未引起重视 , 个人防护

不到位而导致尘肺发病工龄和晋期年限较短有关。 2000年以

后尘肺发病工龄和晋期年限的延长 , 可能与 2002年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颁布后 , 用人单位重视预防工作和

作业工人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有关。

3.3　我市煤矿煤工尘肺上世纪 80、 90年代 Ⅰ期平均发病工

龄分别为 19.03年 、 21.46年 , 与郑州市 [ 1]同期煤工尘肺平均

发病工龄 23年 、 24.5年相比 , 明显降低;2000以后 Ⅰ 期平

均发病工龄为 23.91年 , 与文献报道 [ 1] 23.1年基本相符。我

市Ⅰ期晋Ⅱ期平均年限为 4.69年 、 Ⅱ期晋 Ⅲ期平均年限 8.04

年 , 与文献报道 [ 2] Ⅰ 期晋Ⅱ期平均年限为 4.6年 、 Ⅱ期晋Ⅲ

期平均年限 7.8年基本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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